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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取得生产要素的价值地位，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资源。公共数据作为规模

最为庞大的数据类型和最有希望坚持开放性的数据

资源更是日渐受到重视。然而，作为一个技术型、工

具性概念，公共数据并不存在固有的确定内涵与外

延。就立法来看，中央立法尚未明确界定作为新生

事物的公共数据的概念，而地方立法中的公共数据

规范概念则莫衷一是，甚至是大相径庭。公共数据

内涵外延的立法分殊不仅导致法律系统内部概念的

不协调，阻滞数据资源在横向区域间的流通融合，而

且各层级政府界定的公共数据外延宽窄不一，还可

能造成政府公共数据治理的混乱，影响公共数据共

享开放和开发利用法秩序的合理建构。

毫无疑问，公共数据是具有公共性的数据。然

而，私人主体控制的数据因其利用的非竞争性、非排

他性和处理后果的强外部性，同样存在高度的公共

性，①公共数据与私人数据的法理边界较为模糊，无

法藉由功利主义福利最大化的逻辑予以区分。正因

如此，学界在论述公共数据的概念范畴时存在“用途

标准”与“归属标准”的纷争。公共数据的认定标准

是合理框定公共数据概念范畴的逻辑基础，决定着

国家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建设的科学性和公共数据要

素价值释放的充分性，构成公共数据治理这一鲜明

时代命题的基础要义。公共数据价值利用和治理立

法的双重需求，使得如何在法律上设置公共数据的

概念范畴及其认定标准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最为基础

且富含智识挑战的学术议题之一。

基于此，本文拟从现有立法实践和学理研究出

发，尝试提出一套契合公共数据属性特征和数据价

值实现规律、融贯“数据归属”与“数据价值”要素的

公共数据认定标准，为公共数据规范概念的科学设

计提供学理指引，并尝试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呈现公

共数据的类型体系。

一、公共数据认定标准的立法与学理检视

追根溯源，公共数据之语词滥觞于地方立法实

践，首先作为规范概念而出现。随着数据价值的深

论公共数据的认定标准与类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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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挖掘和呈现，“数据”逐步完成对“信息”的超越和

替代，政府直接治理的数据范围亦不再局限于政务

数据。《浙江省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管理办法》首创

公共数据概念后，引领了地方公共数据立法的潮流，

“公共数据”逐渐替代“政务信息”和“政务数据”成为

地方相关立法的主概念，并引发学界对其内涵外延

的探讨。

(一)公共数据认定标准的立法殊同

纵观既有立法，公共数据规范概念的立法表述

在语言逻辑方面具有趋同性，大致可将其概括为，

“公共数据是主体要素+内容要素+行为要素的数据”

的规范逻辑。主体要素表征产生公共数据的公共管

理和服务机构，内容要素指称产生公共数据的履行

公共管理职责或提供公共服务活动，行为要素则指

称产生公共数据的制作或获取方式。梳理公共数据

三要素与其外延范围的逻辑勾连，不难发现主体要

素对公共数据的外延范围具有决定性意义。具言

之，就现有公共数据概念规范来看，内容要素通常由

主体要素所决定，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或提供公共服

务是数源主体的法定职责。虽然数源主体也存在履

行公共管理职责或提供公共服务以外的活动内容并

产生数据，但现行立法对此基本未予考量，除极个别

地方立法外，公共数据的外延范围仍然由概念规范

中的主体要素所决定。行为要素则具有中立性，制

作或获取数据仅仅描述的是主体要素产生公共数据

的行为方式，不会对公共数据的外延范围造成实质

性改变。整体来看，地方立法勘定的公共数据概念

范畴主要采用了表征数据归属的主体标准，而表征

数据价值的内容标准，尤其是表征数据产生方式的

行为标准，并未被立法所采纳和重视。在此意义上，

数据虽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物”，但地方立法以

制作或获取数据的主体为标准界定公共数据概念范

畴的立法逻辑，仍内在地承袭了我国物权立法在界

定公共财产范围时采纳的“归属标准”。②

然而，各地方立法虽然都采纳归属标准主导的

相同规范逻辑，但不同立法文本中公共数据规范概

念涵摄的外延范围却各不相同，甚至是大相径庭。

根据公共数据主体要素，即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外

延范围的差别，可将各地方立法规定的公共数据规

范概念分为广义、中义和狭义三个层次。细言之，公

共数据的主体要素分为公共管理主体和公共服务主

体两者。广义的公共数据规范概念涵摄的主体要素

较为宽泛，涵盖全部地方公共数据立法出现的公共

性主体。在公共管理主体方面，不仅包括行政机关

和人大、司法、监察等其他国家机关，而且也包括具

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在公

共服务主体方面，不仅涵摄供水、供气、供电、公共交

通等公共服务运营单位，而且也涵摄教育、卫生健康

和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组织。广义的公共数据规范

概念以《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为代表，根据其规

定，作为公共数据主体要素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

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其他依法管理公共事务的

组织，以及提供教育、卫生健康、社会福利、供水、供

电、供气、环境保护、公共交通和其他公共服务的组

织”。中义的公共数据规范概念涵摄的主体要素相

对较窄，在地方立法中占据主导地位。或在公共管

理主体方面将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排除在

外，比如，根据《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的规定，

作为公共数据主体要素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为

“行政机关、具有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组

织”；或在公共服务主体方面仅涵摄部分主体类型，

比如，根据《浙江省公共数据条例》的规定，作为公共

数据主体要素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为“国家机关、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以及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务运营单

位”，据此，教育科研、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公共服

务主体被排除在外。狭义的公共数据规范概念涵摄

的主体要素则仅限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

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而不包括公共服务

主体，基本等同于政府信息公开适用的主体范围。

此类公共数据规范概念在地方立法中较为少见，目

前仅见于《吉林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根据

其规定，公共数据的主体要素仅为“行政机关以及具

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

(二)公共数据认定标准的学理分殊

随着公共数据价值的日益彰显和地方公共数据

立法的持续推进，学界关于公共数据的研究亦逐渐

兴起。而公共数据作为技术型、工具性概念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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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和地方立法中概念规范的莫衷一是，造就了公

共数据概念范畴，尤其是认定标准的学术议题。整

体观之，公共数据认定标准的现有研究大致可划归

为遵循公共数据立法逻辑的归属标准和强调数据价

值维度的用途标准两者。

归属标准的公共数据研究范式通常不将公共数

据的概念范畴作为单独学术议题，即不对公共数据

的认定标准进行过多论述，而是直接引用特定地方

立法文本中的规范概念描述公共数据的内涵外延，

或是套用现有立法逻辑描述公共数据的范畴，并在

此基础上展开公共数据归属、开放等相关研究。例

如，有学者直接引用《浙江省公共数据开放与安全管

理暂行办法》中的概念规范，将公共数据描述为“各

级行政机关以及具有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事业单

位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的各类数据资源”③。

无独有偶，也有学者直接引用《上海市公共数据和一

网通办管理办法》规定的概念，将公共数据定义为

“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事

业单位在依法履职过程中，采集和产生的各类数据

资源”④。另有学者在梳理上海市、北京市和成都市

公共数据立法文本中的概念规范后，提出“公共数据

是公权力机关依法履职过程中采集并以一定形式记

录保存的各类数据资源”⑤。由此不难发现，公共数

据认定的归属标准是立法逻辑在学理层面的延展和

继续，更加强调主体要素对公共数据内涵外延的勘

定价值。

用途标准的公共数据研究范式则通常将公共数

据的概念范畴作为单独学术议题予以阐述，基于数

据资源最大化开发利用的价值导向将数据资源的使

用特征，即“应由社会公众基于公用目的而共同使

用”，作为厘定公共数据概念范畴的核心标准。据

此，数据承载内容信息的使用价值居于决定性地位，

数据主体要素不再限于公共机构，行业协会、科研机

构、社会组织和平台企业亦应涵摄于其中。比如，有

学者提出，归属标准锚定的公共数据资源范畴并不

契合其本质特征，不仅外延失之过窄，而且也存在漠

视使用者利益和强化所有人专断的潜在风险。为

此，应当以契合公共数据使用特征的“用途标准”取

代“归属标准”，确保公众平等享有对公共数据资源

的使用权。⑥同时，有学者虽然并未明确论述公共数

据认定的用途标准，但明确提出，作为公共数据内核

本质的公共性并非指数据主体的公私属性，而是指

数据承载的信息内容是否关涉公共利益，并将国家

机关及其他公共机构以外的社会主体所控制的与公

共利益密切相关的数据纳入公共数据的学理范

围。⑦可以说，该论本质上也坚持基于数据内容的公

共数据认定标准。此外，部分学者直接将公共领域

或空间中产生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数据纳入公共数据

范围，如商业性平台上“由公民参与网络活动而产

生”的具有公共性的数据，本质上也是将数据用途作

为公共数据的认定标准。总而言之，公共数据认定

的用途标准更加强调数据内容要素的公共性，凡是

数据内容具有公共性使用价值的数据资源都应当纳

入公共数据的范畴，至于数据主体要素是否具有公

共性则在所不问。

(三)现有公共数据认定标准的缺陷

归属标准与用途标准在勘定公共数据范畴方面

各有所短。就归属标准而言，根据主体要素的公共

属性勘定的公共数据概念范畴虽然更加契合公共数

据治理实践，便于数据共享、开放和安全管理等公共

数据承载的数据处理义务的落实。但同时必须承认

的是，归属标准实际上并非一个逻辑完整的公共数

据认定标准，将归属于特定主体的数据认定为公共

数据本质上是将对数据属性的判断转换为对数据主

体要素属性的判断，何种类型的数据主体要素具有

公共性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对此，

归属标准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也正因如此，当前

地方公共数据立法虽然都采纳归属标准设计公共数

据概念规范，但在公共数据外延范围方面却相去甚

远，存在广义、中义和狭义的公共数据概念分殊。不

唯如此，正如用途标准论者对归属标准的批判，归属

标准勘定的公共数据范围并不周延，不仅将公共管

理和服务机构控制的全部数据资源均作为公共数据

资源存在合理性疑义，而且一些具有内在公共属性

的数据资源因主体要素公共性阙如而无法进入公共

数据范畴也留有遗憾。⑧

就用途标准而言，尽管根据数据内容的公共利

用价值界定公共数据能够将更大范围内的数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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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公共数据范畴，有利于借助公共数据共享开放

机制释放数据资源的内在价值。但相较可能带来的

增益，用途标准作为一种泛化的公共数据认定标准，

存在的固有缺陷和消极影响可能会更多。首先，正

如前文所述，数据因其利用的非排他性和处理活动

的强外部性，本身即存在高度公共性，因此公共数据

与私人数据的边界可能无法单纯藉由数据内容的公

共利用价值予以厘定。换言之，用途标准无法为公

共数据提供清晰明确的范畴，公共数据将作为弹性

概念处于不确定状态，从而背离法律确定性之现代

法治精神，不仅无法为数据生产者提供确定性激励，

而且容易滋生规则制定者的专断和擅权。其次，根

据数据内容的公共利用价值界定公共数据范畴，固

然整体上拓展了公共数据的范围，契合数字经济时

代数据资源最大化开发利用的价值导向。然而，就

数据资源持续生产利用的角度来看，将非公共性主

体制作或获取的数据纳入公共数据范畴并使之负担

共享、开放等强制性法律义务，不仅现实阻力极大，

而且将极大地消解上述主体付出“额头汗水”生产数

据的积极性，在根本上无益于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

产要素的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公共数据

外延范围的扩展还将造成更为棘手的治理问题。申

言之，公共数据外延范围的拓展，使得基于公共数据

这一概念分析工具形成的数据资源池在规模日渐庞

大的同时，各公共数据集之间的同质性也日渐式微，

日渐凸显的异质性则使得基于单一概念设计具有普

适性的公共数据治理规则愈来愈困难。用途标准框

定的外延更为宽泛的公共数据概念将进一步加剧数

据异质性带来的治理难题。

二、公共数据认定标准的省思与改进

无论是当前立法采行的以数据主体要素公共性

为核心的归属标准，还是学界提出的以数据内容公

共利用价值为内核的用途标准，勘定公共数据概念

范畴皆存在瑕疵与缺陷。公共数据认定标准亟待在

省思公共数据之事物本质与价值特征的基础上予以

改进和完善。

(一)公共数据认定标准的省思

作为一个技术型、工具性概念，公共数据并不存

在固有的确定内涵与外延。然而，“生活之情势，尽

管或多或少会有所发展，但他总是自有其尺度和章

法。事物所内含的章法即可以被称作事物之本

质”⑨。公共数据之事物本质体现为公共性要素资源

的属性，其认定标准亦应循此章法而建构。循此章

法脉络并结合归属标准与用途标准的缺陷，公共数

据认定标准的改进应当明确如下三个层层递进的前

置性问题。

其一，公共数据作为以公共利益为建制基础的

概念，其与公共利益的逻辑关系应当是表征公共利

益，而非关涉公共利益。毫无疑问，公共利益作为公

共数据的建制基础和根本正当性来源，亦构成准确

界定公共数据范畴的前提和基础。尽管公共利益本

身作为不确定性概念并不存在统一认知的具体内

涵，⑩但这并非意味着公共利益在具体情境中无法度

量。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公共利益应当是个人

利益总和的最大化，对应着效率优先原则。循此进

路，公共数据应当是作为公共数据治理更能实现数

据价值，即产生最大效益的数据资源。然而，数据因

其利用的非排他性和处理活动的强外部性，本身即

与公共利益存在天然的紧密关系，亦即全部数据都

存在纳入公共数据范畴的动因。这显然不符合数据

治理的基础逻辑。在此意义上，功利主义社会福利

最大化的视角无法适用于可以零边际成本无限复制

使用的数据及其价值，从而无法藉此区分公共数据

和私人数据。归根结底，功利主义的公共数据认定

进路，本质上将关涉公共利益作为公共数据的正当

性来源，但却因数据的特殊属性而丧失合理性，这也

正是用途标准诸多缺陷的根源所在。事实上，公共

利益还存在另一种度量方式，即“公共主体使用”，据

此，唯有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方才符合公共利益。

追根溯源，此种公共利益度量方式滥觞于《美国宪法

第五修正案》中的征收条款，其规定“私人财产非因

公用目的、没有正当补偿不得征收”。为控制行政权

的滥用，早期的美国司法实践对“公共使用”采取了

较为严苛的限制性解释，通过诸多“判例”明示“不

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私人团体不能满足公用的要

求”。理性而论，上述公共利益度量方式虽因在大

多数情形下过于严苛而逐渐被美国司法实践所摒

弃，但却能够为公共数据的范畴勘定提供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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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进路，即将度量公共利益的落脚点置于业已存

在的公共性事物，而非从头进行功利主义的利益衡

量。一言以蔽之，在关乎公共利益之功利主义进路

失效的语境下，可以根据表征公共利益的限制性进

路衡量数据的公共利益，进而勘定公共数据的范

围。如此，不仅可以清晰呈现公共数据与私人数据

的界限，而且亦能同时吸纳归属标准和用途标准分

别强调数据主体要素和内容要素的合理性。并回避

其消极影响。

其二，基于表征公共利益的限制性进路勘定公

共数据范畴，核心在于判断数据主体要素和内容要

素内含的公共性。主体要素的公共性表征相对较为

清晰，公共主体与非公共主体的分野较为显见，通常

无需借助于其他理论工具。然而，内容要素的公共

性判断则较为模糊，处理不慎则可能落入“用途标

准”的路径依赖，导致公共数据与私人数据界限丧

失。本质而论，公共数据作为公共品，或可援引传

统公共产品理论作为判断内容要素具有公共性的有

效理论工具。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是为了

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由政府直接组织生产、供给或

授权部分社会主体生产经营的产品，包括纯公共产

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前者如国防外交、生态环境、

公共安全等，后者如教育、医疗、交通设施等。无论

何者都是业已存在的表征公共利益的事物。而数据

作为特定主体行为活动的记录，是该行为活动产生

的副产品。推而论之，特定主体提供公共产品的行

为活动产生的数据自然带有公共利益属性，记录公

共产品供给活动的数据可作为内容要素具有公共性

的重要证成。在此意义上，公共产品就成为判断数

据内容要素公共性的相对清晰且具有可操性的标准

工具。

其三，公共数据认定标准的合理性最终取决于

其涵摄的数据资源负担公共数据应当负担的数据共

享、开放和管理等义务是否具有法理正当性与现实

可行性。亦即，公共数据相较私人数据应当负担的

义务是公共数据范畴勘定时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

某一数据一旦被认定为公共数据就将背负诸多法律

义务和责任。可以说，公共数据作为概念分析工具

的价值并非体现在通过厘清数据权属划定各方主体

的利益边界，而是表现为藉由公共数据作为公共性

资源应当负担的数据共享、开放和管理等义务，推动

数据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实现。归根结底，公共数据

因负担义务而产生的不利益最终需要由数据主体来

承担，特定数据主体承担数据处理义务的合理性构

成公共数据与私人数据界分的重要依据。如果特定

数据资源在根本上不具备承担上述数据处理义务的

能力，即负担公共数据处理义务而产生的不利益缺

乏正当性与合理性，则强行将其纳入公共数据范畴

将毫无意义，徒增利益协调和制度运行成本。职是

之故，公共数据认定标准的具体建构必须嵌入数据

负担义务能力的考量，将其作为认定公共数据的辅

助性工具，尤其是当特定数据资源的主体要素和内

容要素的公共性模糊时，可以根据该数据资源负担

共享、开放或管理等义务的合理性反向推导其公共

性，进而判断是否适宜将其纳入公共数据范畴。

(二)公共数据认定标准的改进

基于上述理论逻辑，公共数据范畴的界定应当

坚持“主体+内容”的复合型认定标准，即只有当特定

数据资源的主体要素与内容要素都具备一定程度的

公共性时，方才应当纳入公共数据范畴。主体标准

与内容标准相辅相成、相互印证、彼此限制，共同将

公共数据的范畴框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一方面，公共数据应当符合主体要素公共性的

标准。主体要素的公共性是其负担公共数据处理义

务之不利益的基本正当性证成，即只有公共性主体

方才具有负担强制性的公共数据处理义务的能力。

首先应明确的是，数据主体要素具体指代的应当是

数源主体而非数据控制主体。由于数据资源的可复

制性和使用的非排他性，数据主体要素事实上并未

指代具体明确，存在数源主体和数据控制主体等数

个与数据关系密切且外延相互交叉的主体选项。相

较数据控制主体因数据的可复制性和非独占性而可

能存在复数性，数源主体作为制作或获取数据的主

体，不仅为数据生产付出了额头汗水，与数据权益关

系更为紧密，而且具有唯一性，能够避免因复数主体

性质各异造成的数据性质难以确定的弊端，从而更

适宜作为公共数据性质认定的主体要素基准。

在此基础上，为避免当前数据归属标准因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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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整而造成的公共数据外延范围的不确定性，应

当进一步明确数据主体要素公共性的具体表征问

题。法理而言，数据主体要素的公共性可以根据数

源主体履行职能所需资金来源判断。公共财政资金

和社会捐赠资金作为带有浓厚公共利益属性的资

金，或可作为表征数源主体公共性的基本指标。申

言之，公共财政着眼于公共利益，履行公共职能，先

天就是公共利益的化身，依靠公共财政资金履行职

能的主体具有当然的公共属性。同时，社会捐赠资

金属于社会公益的范畴，构成需受国家审计监督或

主管部门财务监督的重要公共性资金，依靠社会捐

赠资金维持组织运转的主体也是公共产品提供者，

也具有当然的公共属性。职能履行主要依靠公共财

政资金或社会捐赠资金的数源主体当然符合公共数

据主体要素公共性的标准特征。除此之外，政府授

权的非依赖公共财政资金或社会捐赠资金从事公共

产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亦应当纳入公共数

据主体要素的考量范围，理由如下：其一，就公共产

品供给的角度而言，虽然公共财政资金和社会捐赠

资金支持的公共性主体是公共产品的基本供给者，

但基于经济效率之考量，公共产品，尤其是准公共产

品也可能在国家干预的基础上由市场主体予以供

给。现实来看，教育、医疗、大型基础设施等准公共

产品领域存在大量的市场主体经营者。此类通过政

府特别授权取得准公共产品生产经营活动资格的市

场主体，虽然不直接依赖公共性资金实施公共服务，

但本质上是替代政府向社会供给公共产品，其生产

经营活动虽然具有营利性目的，但需受到政府的诸

多限制和干预，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主体公共性，从而

能够作为公共数据的数源主体。其二，就数源主体

义务负担能力的角度而言，政府授权主体通过政府

授权不仅获得生产经营特定公共产品的资格，而且

亦攫取了一部分公共治理权力，承担了一部分公共

治理责任。在此意义上，政府授权主体是以治理者

的角色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并产生数据，在享受该

角色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具有当然的负担数据

处理义务的责任能力。其三，就数据资源价值开发

利用的角度而言，公共数据是能够坚持开放性的数

据资源，可以藉由其负担的共享、开放等强制性义务

最大程度地释放数据资源蕴含的价值。因此，政府

授权主体制作或获取的数据纳入公共数据范畴也契

合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价值最大化开放利用的价

值定位。

另一方面，公共数据也应当符合内容要素公共

性的标准特征。公共数据应当是内容要素表征公共

利益的数据。前已述及，公共产品作为满足社会共

同需要的产物，内嵌社会公共利益的意蕴，能够作

为数据内容具有公共性的基本表征。藉由公共产品

的理论工具，可以为特定数据之内容要素是否具有

公共性提供相对清晰的判断标准。换言之，公共数

据应当是记录公共产品供给活动的数据，属于公共

产品供给活动产生的副产品。由此，公共产品性质

特征和范围边界的判断就成为公共数据内容要素公

共性认定的前提和基础。而公共产品理论已经是一

个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公共产品也具有较为显见

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等识别特征，公共数据内容

要素的公共性因公共产品轮廓的清晰显见而在绝大

多数情形下都较容易判断。然而，必须同时注意

到。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的边界仍然存在一定程

度的模糊性。纯公共产品领域的边界相对清晰，而

准公共产品领域的边界则较为模糊。因此，公共数

据内容要素的公共性就难免因公共产品的模糊性而

出现难以判断的情形。此时，可以借助主体标准与

内容标准相互印证的逻辑机理，藉由数据主体要素

的公共性判断内容要素的公共性。申言之，公共产

品是市场失灵的典型场域，因此需要由公共财政资

金或社会捐赠资金维持运行的公共主体或者经政府

授权的特定市场主体经营。推而论之，特定产品是

否由上述公共性主体生产经营可以作为其是否为公

共产品的在先验证，亦即只有上述公共性主体提供

的产品方才可能构成规范意义上的公共产品，而尚

未由上述公共性主体垄断生产经营的产品则可以暂

不视为公共产品。如此，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的

边界会相对清晰，公共数据的内涵外延亦相对清晰

可见。

深究之，内容标准的主要价值在于构成主体标

准的重要限制，剥离主体标准框定的不符合公共数

据之事物本质的数据资源。换言之，并非全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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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主体制作或获取数据皆属于公共数据的范畴，其

制作或获取的部分数据将因不符合内容要素的公共

性而被排除于公共数据范畴。《广东省公共数据管理

办法》第 2条第 2款将公共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实施公共服务以外产生的数据排除于公共数据范

围，正是基于上述考量而作出的合理规定。

综上，基于“主体+内容”之双重公共性标准，可

将公共数据概念规范性地表述为，职能履行受公共

财政资金或社会捐赠资金支持的公共性主体及政府

授权生产经营准公共产品的市场主体，因履行公共

管理职责或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制作或获取的数

据。在此基础上，公共数据内涵外延的认知应当明

确如下三方面的内容：首先，公共数据概念范畴的描

述并不考虑数据承载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

安全等问题，换言之，某一数据并不会因为涉及个人

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等而丧失公共数据的性

质。事实上，上述情形并不会导致数据主体要素和

内容要素公共性的失却，因此也不会导致数据义务

能力的丧失，而仅可能因高位阶法益保护之考量而

产生暂时阻却数据资源公共性使用之效果，即构成

数据义务实现的阻却事由。比如，内容涉及个人隐

私的公共数据按规定一般列入有条件开放或不予开

放的数据范围，而一旦数据经过脱敏处理或引进“可

用不可见”等数据处理技术，阻却数据开放的事由消

失，该公共数据就应当予以开放。其次，公共数据概

念范畴的勘定也不考虑数据资源现实利用价值大小

的问题，某一数据资源只要符合主体要素和内容要

素的公共性标准就应当纳入公共数据范畴，既不能

因某一数据价值潜力较小而将其排除于公共数据范

围，也不能因特定数据资源价值潜力较大而将其纳

入公共数据范围。据此，数字平台企业等非公共性

主体制作或获取的数据，即使公共利用价值再高也

不属于公共数据的范畴，此乃坚持公共数据与私人

数据之界限和确保数据治理具备确定性激励的必然

要求。再次，公共数据范畴勘定坚持主体要素与内

容要素双重公共性标准造成的部分高价值数据资源

的“漏网”，并不会造成明显的数据资源价值开发利

用的低效率。以数据开放为典型表征的公共数据治

理本质上是数字经济时代政府配置资源的最新表现

形式。相较市场机制，政府的资源配置功能因数据

价值特征的特殊性确实在某些场景具有优势。然

而，这绝非意味着市场机制配置数据要素资源处于

完全失灵状态，也并非意味着市场机制在数据资源

配置场域之决定性作用的丧失。事实上，随着数据

要素市场建设的逐步推进，市场在数据资源配置方

面仍将发挥决定性作用，未纳入公共数据范畴的数

据资源可以藉由数据互换、数据交易等市场机制释

放其价值。不惟如是，公共数据与私人数据之间也

不存在绝对化的壁垒，私人数据可以通过行政征收、

政府购买或无偿捐赠等私人数据公共化方式转化为

公共数据。藉此，不仅政府治理对特定数据的使用

需求得以满足，而且数据价值公共利用的目的亦可

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

三、公共数据的类型体系

前文论述可较为清晰地描述公共数据的内涵外

延，而为更直观地感知公共数据的概念范畴，下文将

尝试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呈现公共数据的外延范围。

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数据资源池，公共数据涵摄的

数据范围仍然非常广泛。公共数据虽然共同具备主

体要素和内容要素公共性，但事实上，其内部各数据

集之间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和层次性。具体

而言，一方面，公共数据的数源主体存在公共性程度

的差异，既包括职能履行完全受公共财政资金保障

的数源主体，如履行公共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也包

括职能履行部分受公共资金保障的数源主体，如提

供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还包括职能履行完全依

赖社会资本的数源主体，如政府授权经营的公共服

务主体等。履行职能所需资金来源的差异决定了公

共数据主体要素公共性程度的差异。另一方面，公

共数据的内容要素也存在公共性程度的差异，不仅

包括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纯公共产品，而且也包括

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准公共产品。因纯公共产品

供给活动产生的数据的公共性，显然大于因准公共

产品供给活动而产生的数据。由此，基于公共数据

内嵌主体要素与内容要素公共性差异的综合考量，

可将其概括分为政务数据、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公

共营利主体数据和授权经营主体数据四种类型，也

即公共数据的外延可以通过上述四个层次的数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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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予以呈现。

(一)政务数据

第一层次的公共数据是政务数据，指职能履行

受公共财政保障的非营利公共管理主体因提供公共

产品而产生的数据。由于涵摄了公共性最高的全部

要素，政务数据是公共性程度最高的数据类型。现

实来看，政务数据基本等同于普通公众观念意义上

的政府数据，不仅包括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具有行政

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的数据，而且也应包括人大、政

协、司法和监察等其他国家机关制作或获取的数

据。公共数据作为涅槃于“政府信息”的概念，将行

政机关的数据纳入其范畴，并无疑义。然而，行政机

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制作或获取的数据是否应纳

入公共数据范畴，则存在较大争论。当前，少部分地

方立法并未将此类数据纳入公共数据范围，也有论

者明确将其排除在公共数据范围之外。对此，需明

确的是，虽然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的数据

存量规模较小且多关涉国家秘密与安全，在现有数

字技术环境下的公共利用价值确实较小，但这并非

将其排除于公共数据范畴的正当理由。根据“主体+
内容”的公共数据认定标准，此类数据之数源主体和

数据内容的公共性与传统政务数据并无实质不同，

两者本质上系同一层次的公共数据，将其排除于公

共数据范畴有违公共数据之事物本质与法理逻辑。

而且，随着行政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信息化进

程的加速和数据处理技术的跃迁，此类数据资源的

规模会逐渐庞大，公共利用的可能性亦会逐渐提升，

将其排除于公共数据范畴的现实基础终将不复

存在。

(二)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

第二层次的公共数据是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

指公共财政资金或社会捐赠资金支持的公共非营利

主体提供社会服务而产生的数据。相较政务数据，

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是非管理性主体提供准公共产

品而产生的数据，公共性程度较弱且存在数据治理

主体与数源主体分离的现象。虽然如此，但公共非

营利主体仍是中国除国家机关之外公共性程度最高

的公共主体，且数量众多，情况复杂，构成政府发挥

公共服务功能的主要载体，管理模式行政化程度较

高。因此，大量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也是宝贵的公

共数据资源，只有纳入公共数据范畴才能充分开发

利用，实现数据价值的最大化。现实来看，此类数据

主要是《民法典》规定的非营利性法人制作或获取的

数据，纳入公共数据范畴基本无异议。申言之，公共

非营利主体数据之数源主体包括如下几类：一是基

金会，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

二是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如公立学校等教育事业

单位、科研院所等科技事业单位、公立医院等卫生事

业单位、报刊杂志社等文化事业单位、体育训练中心

等体育事业单位等。三是社会团体，如中华全国总

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作家协会等。四是社会

服务机构，如民办非营利性学校、民办非营利性医

院、民办非营利性福利院等。

(三)公共营利主体数据

第三层次的公共数据是公共营利主体数据，指

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共财政资金的

公共营利主体因提供准公共产品而产生的数据，其

公共性体现为公共财政资金支持和提供准公共产品

两个方面。相较前两类公共数据，公共营利主体数

据不仅存在数据治理主体与数源主体相互分离的现

象，而且产生数据的行为活动具有营利性目的，是公

共性程度更弱的数据类型。现实来看，公共营利主

体主要是提供电力、水务、燃气、通信、公共交通、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的营利法人性质的国有

企业，比如国家电网、中国电信和各城市的自来水、

燃气公司和公交集团等。由于数源主体的营利性法

人性质，公共营利主体数据作为公共数据存在一定

的争议，在较早的地方公共数据立法文本中，公共数

据概念规范大多并未涵摄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其

中，既有根本未涉及此类数据的立法文本，如《吉林

省促进大数发展应用条例》；也有通过附则中准用条

款将其纳入公共数据治理范围的立法体例，比如《江

西省公共数据管理办法》第3条和第45条之规定，再

如《成都市公共数据管理应用规定》第2条和第37条
之规定，亦如《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第3条
和第47条之规定。不过，当前将公共营利主体数据

直接纳入公共数据概念规范已成为主流立法趋势。

如新近颁布的《广东省公共数管理办法》第2条、《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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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省公共数据条例》第 3条、《上海市数据条例》第 2
条等。法理而言，公共营利主体数据作为由公共财

政资金支持的主体提供准公共产品而产生的数据，

符合“主体+内容”双重公共性的公共数据认定标准，

理应纳入公共数据范畴。实践中，公共营利主体数

据的认定尤需注意如下两方面，一是并非所有公共

财政资金支持的国有企业制作或获取的数据都能够

作为公共数据，而只有生产经营准公共产品的公共

国有企业生产的数据才可能成为公共数据；二是公

共营利主体制作或获取的数据也并非全部都能作为

公共数据，只有因提供准公共产品而产生的数据才

具有作为公共数据的合理性，反之，非因提供公共服

务产生的数据需排除于公共数据范围。此乃公共数

据之内容要素公共性的必然要求。

(四)授权经营主体数据

第四层次的公共数据是授权经营主体数据，指

政府授权经营的非公共资金支持的营利性主体因提

供准公共产品而产生的数据，即授权经营主体数

据。相较其它类型的公共数据，授权经营主体数据

同时存在治理主体与数源主体分离、产生数据活动

性质的营利性以及主体要素的非直接公共性等特

征，构成公共性最弱的公共数据类型。现实中，授权

经营主体数据主要对应着民办营利性学校、民办营

利性医院以及社会资本主导的基础设施与公用事业

特许经营主体等提供准公共产品且市场准入需经政

府特别授权的营利性主体产生的数据。因主体要素

公共性的缺失，此类数据是否应当纳入公共数据范

畴存在较大争议。就地方公共数据立法来看，只有

《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济南市公共数据管理办

法》《安徽省大数据发展条例》等少部分立法文本明

确将政府授权经营主体的数据纳入公共数据范畴。

表面来看，政府授权经营主体提供公共服务以营利

为目的，其产生的数据作为公共数据仅因其内容要

素涉及准公共产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前

文所述，授权经营主体本质上是替代政府向社会提

供公共产品，需受到政府的严格干预和限制，并在一

定程度上承担着社会治理责任，在享受该角色带来

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需负担一定程度的数据处理义

务。换言之，准公共产品的供给实际上并未完全市

场化，提供准公共产品的虽然是非公共性的市场主

体，但市场准入和经营需要受到政府严格的审查批

准和监管限制。在此意义上，虽然此类主体不具有

直接公共性，但却因政府的特别授权而具有一定程

度的间接公共性，从而在形式逻辑上仍然符合“主

体+内容”双重公共性的公共数据认定标准。至于负

担数据处理义务与其商业秘密等法益的冲突，可通

过高阶法益优先保护的规则予以协调，并不构成阻

却授权经营主体数据作为公共数据的正当理由。同

时需强调的是，由于准公共产品界限的模糊性，授权

经营主体数据的认定较为依赖政府授权，即政府主

管部门的审查批准或特许经营。亦即，只有获得政

府审查批准或特许经营的主体制作或获取的数据方

才属于公共数据范畴。

余论：公共数据治理的类型化路径

公共数据的概念范畴是公共数据治理这一鲜明

时代议题的基石。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由“政府信息”

涅槃新生的概念，立法实践与理论学说对其内涵外

延产生了不同的认知，并造成公共数据治理实践的

诸多问题。在梳理立法文本与理论学说的基础上，

本文批判性地反思了当前“归属标准”和“用途标准”

的缺陷，并基于公共数据之事物本质提出“主体+内
容”双重公共性的公共数据认定标准，即只有数源主

体和数据内容本身都表征公共利益的数据才具有作

为公共数据的法理正当性。据此，公共数据应当是

职能履行受公共财政资金或社会捐赠资金支持的公

共性主体及政府授权生产经营准公共产品的市场主

体，因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或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制

作或获取的数据。根据公共性程度的差异，可将“主

体+内容”双重公共性标准框定的公共数据范畴分为

公共性程度渐次降低的政务数据、公共非营利主体

数据、公共营利主体数据和授权经营主体数据四

类。至此，公共数据的概念范畴已经清晰可见。

然而，需注意的是，本文的论述事实上也附带出

一个新的学术议题。既然公共数据的主体要素与内

容要素表征的公共性程度存在差异，即公共数据作

为规模庞大的数据资源池存在异质性和层次性，那

么公共数据治理就无法适用整齐划一的治理规则。

现实来看，部分类型的公共数据未纳入特定地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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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本的概念规范，也正是源于立法者对其负担某

项公共数据处理义务能力的担忧和质疑。理性而

论，公共数据负担共享、开放、安全管理等义务是其

本身作为公共利益表征的合理逻辑演绎，而公共数

据内嵌主体要素与内容要素公共性程度差异则表明

不同类型的公共数据负担上述义务的能力并不相

同。基于公共数据的异质性和层次性，公共数据治

理应当遵循类型化的路径，为各类公共数据设置不

同的治理规则，使其负担与其公共性特征相妥适的

义务和责任。概括来看，政务数据作为公共性最高

的数据类型，应当负担完整的数据共享、开放和管

理义务。公共非营利主体数据因存在治理主体与

数源主体分离的现象，数源主体的数据管理能力存

在一定程度的瑕疵，应当负担数据共享、开放义务

和较高程度的数据管理义务。公共营利主体数据

同时存在治理主体与数源主体的分离和数源主体

的营利性特征，可以只负担数据共享义务和适度的

数据管理义务。授权经营主体数据作为公共性最

弱的公共数据，不仅存在治理主体与数源主体分离

现象和产生数据之行为性质的营利性，而且数源主

体的直接公共性亦不复存在，只需负担数据共享义

务。当然，公共数据类型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研究

问题，非此寥寥数言可以阐释，尚有待进一步的学术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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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Criteria and Type System of Public Data
Shen Bin

Abstract：As the cornerstone of public data governance, the concept category of public data has not reached the
legislative unity and academic consensus. Whether the attribution criteria with the publicity of data subject elements
as the core adopted by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or the use criteria with the public use value of data content as the core
proposed b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all have defects. Based on the essence and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data,
the definition of the category of public data should adhere to the dual publicity criteria of "subject+content", that is,
only data that both the data source subject and the data content itself represent the public interest can be regarded as
public data and bear corresponding obligations of data processing. The publicity of the subject elements is character⁃
ized by the guarantee of public funds or the operation authoriz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ity of the content
elements is possessed as a by-product of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ublicity
of subject elements and content elements, public dat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government data, public
non-profit subject data, public profit subject data and authorized operation subject data.

Key words：Public Data; Public Interest; Public Goods;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Dual Publ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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